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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宜宾锂宝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的概述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天原股份”）持

续推进“一体两翼”发展战略，宜宾锂宝新材料有限公司（简称“宜

宾锂宝”）作为公司向新能源电池材料行业转型发展的主要载体，已

进入高速发展期。为抢抓新能源锂电材料产业的巨大发展机遇，加快

公司战略转型的步伐，同时助力宜宾快速打造千亿级新能源锂电产业

集群，宜宾锂宝拟通过增资引入战略投资者，加快扩能和产业链融合

发展。宜宾锂宝本轮增资主要为加快推进“年产 4 万吨锂电三元正极

材料、年产 3 万吨锂电三元前躯体”项目建设，强化公司在新能源锂

电材料领域的战略布局。 

根据宜宾锂宝《关于<投资意向函>的回函》，本次宜宾锂宝战略

增资总额拟不超过 270,000 万元，公司作为宜宾锂宝创始股东之一，

为进一步做强做大新能源锂电材料产业，公司本轮拟现金增资宜宾锂

宝不超过 52,000万元（其中不超过 49,000万元为本次直接增资额度，

剩余额度为若宜宾锂宝核心员工持股平台在筹划上市确定的股改日

前无法完成全部认缴出资额的实缴，则在不超过 3,000 万元的金额范

围内，该等认缴出资额由天原股份认缴并在股改基准日前完成实缴）。 

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30 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在关联董事罗云先生、梁鹂女士、廖周荣先生、何波先生回避表决的



情况下，以 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向宜宾锂

宝增资暨关联交易议案》，本次投资事项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投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所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宜宾锂宝新材料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66,000 万元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张郑 

4、主营业务：锂离子电池、锂离子电池材料及其他高效电池材

料研发、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等。 

5、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 实缴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广州锂宝新材料有限公司 33000.00 50.0000 

2 成都集信锂宝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7500.00 41.6667 

3 宜宾市新兴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5500.00 8.3333 

合计 66,000.00 100.0000 

6、资产、经营情况（经审计） 

单位：万元 

  2022 年 4 月 30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462,061.70 407,907.22 

负债总额 328,658.19 279,169.65 

净资产 133,403.52 128,737.57 

  2022 年 1-4 月 2021 年 1-12 月 

营业收入 185,046.08 273,940.83 

利润总额 4,778.24 6,856.08 

净利润 4,665.94 6,911.04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颜华先生等为宜宾锂宝董事，公司与宜宾锂宝

存在关联关系。 

三、增资主要内容 

（一）增资价格 

根据聘请的具备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四川华信（集团）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审计报告》（川华信审（2022）

第【0394】号）和评估机构四川天健华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资

产评估报告》（川华衡评报〔2022〕第【122】号），本次增资前宜

宾锂宝的审计、评估情况如下： 

1、审计、评估基准日：2022 年 4 月 30 日 

2、审计结果（合并报表口径）：资产总计 462,061.70 万元，负

债合计 328,658.19 万元，所有者权益 133,403.52 万元。 

3、评估结果： 

（ 1）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的宜宾锂宝股东权益评估值为

143,298.63 万元、评估增值 8,393.19 万元、增值率 6.22%。 

（2）采用收益法评估的宜宾锂宝股东权益评估值 249,279.86 万

元、评估增值 115,876.35 万元、增值率 86.86%。 

（3）评估结论：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测算结果为评估结论，即宜

宾锂宝股东权益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为人民币 249,279.86 万元

（约 3.7770 元/每一元出资额）。 

4、增资价格： 

根据上述《资产评估报告》，结合宜宾锂宝分红情况，本次增资

价格为 3.6920 元/每一元出资额。 

（二）本次增资协议主要条款 

1、增资总规模：不超过 270,000 万元。 



2、资金投向：投资建设年产 4 万吨三元正极材料和配套 3 万吨

前驱体项目。 

3、增资方式：非公开协议现金增资； 

4、增资价格：3.6920 元/每一元出资额，原股东与外部投资者

在增资价格上保持一致。 

5、公司拟增资金额及持股比例：不超过 52,000 万元，持股比例

约 9.54% 

6、滚存利润处理：本次增资前宜宾锂宝的全部滚存未分配利润

由本轮投资各方按本次增资后持有宜宾锂宝股权的比例享有。 

7、转让与质押：未经其他方事先书面同意，任何一方不得转让

其在本增资协议项下的任何权利或义务或在前述权利或义务上设定

任何抵押权、质权或其他权利负担。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作为宜宾本地重点国有上市公司，构建了以新能源锂电正极

材料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布局，具备发展高端锂电产业的良好

基础，符合新时代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调整结构要求。随着近年公司

“两翼”新业务持续取得进展，新兴产业产能效益开始逐步释放，已

逐渐成为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宜宾锂宝作为公司锂电新能源材料产

业重要布局项目，将持续支持其发展，不断丰富和完善产业链、价值

链，发挥好当前与电池龙头企业宁德时代建立的良好战略合作关系。 

本次参与宜宾锂宝增资，有利于保障公司股权比例的稳定性，有

利于进一步做强做大锂电新能源正极材料产业，同时能够充分利用好

宜宾发展锂电产业的营商环境，积极争取本地国资对锂电产业发展一

系列支持，同步助力公司更好转型发展。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查，认为本次对外投

资暨关联交易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对外

投资暨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发展规划，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的情形。 

    六、其他说明 

本次增资事项最终需宜宾锂宝股东会审议通过方能实施。公司将

及时进行后续的进展公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三十一日 


